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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园林管理局责任清单明细表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

许可

01220

09003

植物检

疫许可

林业植物

检疫证书

核发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依法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并将申请

材料退还申请人。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件，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加强

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未依法公示材料，未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正的内容，未书面说明不受理理由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

7.办理植物检疫、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

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未按规定收取植物检疫费，或违

反相关规定少收、多收植物检疫费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

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

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

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给予银川市园林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2
行政

处罚

02220

81000

未经检

疫引进

调入种

1.立案责任：在日常管理中发现或者接到举

报、投诉涉嫌未经检疫引进调入种苗的行为，

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

，政府法制机构等、任免机关、监察机关、政府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及相关工作人员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1.

承担相应责任：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

、涂改、伪造，或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报、投诉涉嫌未依照规定办理植物检疫证书

立案责任：在日常管理中发现或者接到举1.

植物检疫

规定办理

对未依照

49000

02220

处罚

行政
3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12.

监督不力的；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理人员滥用职权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管11.

的；

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侵害公民10.

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9.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8.

违反行政处罚程序的；7.

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6.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5.

的；

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4.

的；

舞弊，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3.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2.

的；

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

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4.给予林业部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

批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5.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在履行赔

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

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1.

任。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8.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款；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同时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追缴罚

。并处以一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以强制销毁

处以五百元至二千元的罚款，不合格种苗予

执行责任：对未经检疫引进调入种苗的，7.

方式送达当事人。

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6.

等内容。

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

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5.

要求听证等权利。

、申辩、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4.

提出处理意见。

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3.

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

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

调查责任：林业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2.

罚

苗的处

子项项目

担责方式追责情形责任事项
职权名称

编码

职权

类型

职权
序号

2



行为。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11.

的；

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侵害公民10.

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9.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8.

违反行政处罚程序的；7.

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6.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5.

的；

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4.

的；

舞弊，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3.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2.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

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4.给予林业部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

批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5.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在履行赔

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

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的；

任。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8.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定的，没收违法所得，追缴罚款入库，同时

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7.

方式送达当事人。

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6.

等内容。

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

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5.

要求听证等权利。

、申辩、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4.

提出处理意见。

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3.

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

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

调查责任：林业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2.

。决定是否立案，应予以审查，识等违法行为

装，调换

产 品 包

物、植物

自开拆植

产品；擅

物、植物

检疫的植

生产应施

试种或者

运、隔离

规 定 调

照本条例

的；未依

志、封识

印章、标

疫单证、

让植物检

买卖、转

、涂改、造

作假；伪

程中弄虚

在报检过

证书或者

子项项目

担责方式追责情形责任事项
职权名称

编码

职权

类型

职权
序号

3



4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植物、植

物产品，

或者擅自

改 变 植

物、植物

产品的规

定用途；

引起疫情

扩散等行

为的处罚

4
行政

处罚

02220

45000

对用带

有危险

性病虫

害的林

木种苗

进行育

苗造

林，或

发生森

林病虫

害不除

治、除

治不力

1.立案责任：在日常管理中发现或者接到举

报、控告的涉嫌用带有危险性病虫害的林木

种苗进行育苗或者造林的、发生森林病虫害

不除治或者除治不力，隐瞒或者虚报森林病

虫害情况，造成森林病虫害蔓延成灾的违法

行为案件，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林业植物检疫机构对立案的案

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

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

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7.违反行政处罚程序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

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5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或隐

瞒、虚

报造成

森林病

虫害蔓

延成灾

的处罚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

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

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

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在

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督促除治、赔偿损失，

并将罚款追缴入库。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

处罚款；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0.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追究；

4.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5.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

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5
行政

处罚

02220

46000

对擅自

向社会

发布林

业有害

生物预

警的处

罚

1.立案责任：在日常管理中发现或者接到举

报、控告的涉嫌擅自向社会发布林业有害生

物预警的违法行为案件，应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林业植物检疫机构对立案的案

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

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等，依据过错与责

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

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及相关工作人员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报、控告的涉嫌擅自向社会发布林业有害生

立案责任：在日常管理中发现或者接到举1.

对在林47000

02220

处罚

行政
6

式。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7.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移交司法机，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纪处分

给予党）中共党员（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6.

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行赔偿义务后

在履，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5.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4.

追究；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或者责令辞职

责令停职反省、通报批评、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取消、责令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改

责令限期整、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3.

追究；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岗位

行为。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11.

的；

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侵害公民10.

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9.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8.

违反行政处罚程序的；7.

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6.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5.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

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

《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

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

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

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在

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督促除治、赔偿损失，

并将罚款追缴入库。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的，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

款，扔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子项项目

担责方式追责情形责任事项
职权名称

编码

职权

类型

职权
序号

6



7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地及林

地周边

施 工

时，施

工单位

未按要

求处理

木质材

料行为

的处罚

物预警的违法行为案件，应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林业植物检疫机构对立案的案

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

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

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

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

《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

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

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

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7.违反行政处罚程序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0.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等，依据过错与责

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

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

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4.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5.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

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责令停职反省、通报批评、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取消、责令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改

责令限期整、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3.

追究；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岗位

调离工作、离岗培训、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2.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调离工作岗位、离岗培训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1.

究其责任：

以下列方式追，按照各自权限，任相适应原则

依据过错与责，任免机关等、监察机关、政府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及相关工作人员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8.

违反行政处罚程序的；7.

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6.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5.

的；

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4.

的；

舞弊，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3.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2.

的；

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1.

承担相应责任：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要求听证等权利。

、申辩、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4.

提出处理意见。

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证据、调3.

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

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专人负责，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

调查责任：林业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2.

为，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违法行

报、控告涉嫌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森林

立案责任：在日常管理中发现或者接到举1.

的处罚

识行为

志、封

章、标

证、印

疫 单

植物检

让森林

卖、转

改、买

造、涂

对 伪

76000

02220

处罚

行政
7

式。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7.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在

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督促除治、赔偿损失，

并将罚款追缴入库。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的，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

款，扔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子项项目

担责方式追责情形责任事项
职权名称

编码

职权

类型

职权
序号

8



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3.

追究；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或者责令辞职

责令停职反省、通报批评、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取消、责令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改

责令限期整、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2.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调离工作岗位、离岗培训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1.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

，政府法制机构等、任免机关、监察机关、政府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及相关工作人员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用职权、发生腐败行为的；

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中玩忽职守、滥8.

泄露举报人情况或者当事人秘密的；7.

造成损失的；

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6.

或者未依法及时解除强制措施的；

在实施强制措施期间不作出处理决定5.

制的资料的；

使用或者损毁查封、扣押、查阅、复4.

扩大行政强制范围的；3.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违反法定权限2.

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1.

承担相应责任：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处理决

事后监管责任：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应4.

。强制措施

退还；当事人逾期未履行义务的，依法采取

务的，将封存、扣押的植物和植物产品予以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了义执行责任：3.

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

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

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机关负责

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

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2.

前告知其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品

违反植物检疫条例规定调运的植物和植物产

封存、没收、销毁行政机关在告知责任：l.

品

植物产

植物和

调运的

例规定

检疫条

反植物

销毁违

没收、

封存、

04000

03220

强制

行政
8

式。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7.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移交司法机，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纪处分

给予党）中共党员（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6.

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行赔偿义务后

在履，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5.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4.

追究；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或者责令辞职

行为。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11.

的；

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侵害公民10.

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9.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

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

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

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

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按罚款数

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扔不履行的，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子项项目

担责方式追责情形责任事项
职权名称

编码

职权

类型

职权
序号

9



10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定，封存、扣押、查阅、或者复制的资料应

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建立健全

监督制度，履行监督责任。对存在重大违法

行为的当事人，向社会公布。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9.利用行政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

的；

10.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4.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

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9
行政

强制

03220

11000

封锁和

扑灭植

物检疫

对象

l.告知责任：行政机关在查处植物检疫对象

时，在封锁和扑灭植物检疫对象前告知其依

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

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

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

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

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依照法定封锁和扑灭植物检疫

对象；当事人逾期未履行义务的，依法实施

强制措施。

4.事后监管责任：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应

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处理决

定，封存、扣押、查阅、或者复制的资料应

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建立健全

监督制度，履行监督责任。对存在重大违法

行为的当事人，向社会公布。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

造成损失的；

4.在行政强制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徇私舞弊；

5.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等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3.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4.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

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11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10
行政

强制

03220

08000

代为除

治森林

病虫害

l.告知责任：被责令期限除治森林病虫害者

不除治的，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

在代为除治森林病虫害前，告知其依法享有

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

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

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

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

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未履行义务的，由

林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代为履行或者

依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代履行时，

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派员到场监督。代

履行费用由当事人承担。代为除治森林病虫

害的工作，不因被责令限期除治者申请复议

或者起诉而停止执行。

4.事后监督责任：代履行完毕，行政机关到

场监督的工作人员、代履行人和当事人或者

见证人应当在执行文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

造成损失的；

4.在行政强制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徇私舞弊；

5.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的；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等规

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3.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

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

的责任承担方式。

11
行政

强制

03220

10000

封存、

没收、

l.告知责任：行政机关在查处调运的植物和

植物产品案件时，在封存、没收、销毁违反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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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销毁违

反规定

调运的

森林植

物及其

产品

植物检疫条例规定调运的植物和植物产品前

告知其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

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

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机关负责

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

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

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封存、

没收、销毁违反植物检疫条例规定调运的植

物和植物产品措施，不得封存、没收、销毁

与违法行为无关的财务。当事人在规定期限

内履行了义务的，将封存、没收、销毁的材

料、合同、账册及有关文件予以退还；当事

人逾期未履行义务的，依法时尚强制措施。

4.事后监管责任：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应

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处理决

定，封存、扣押、查阅、或者复制的资料应

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建立健全

监督制度，履行监督责任。对存在重大违法

行为的当事人，向社会公布。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3.扩大行政强制范围的；

4.使用或者损毁查封、扣押、查阅、复

制的资料的；

5.在实施强制措施期间不作出处理决定

或者未依法及时解除强制措施的；

6.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

造成损失的；

7．泄露举报人情况或者当事人秘密的；

8.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中玩忽职守、滥

用职权、发生腐败行为的；

9.利用行政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

的；

10.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等，依据过错与责

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

究其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

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

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4.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

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取消年度、责令公开道歉、书面检查、期整改

限、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责令作出诫勉谈话2.

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取消行政执法、调离工作岗位、离岗培训、件

暂扣行政执法证、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育

批评教、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1.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按照各自权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为。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6.

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5.

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4.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3.

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2.

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1.

承担相应责任：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5..

料进行归档。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

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消防4.

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事3.

改。

违法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或责令限期整

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2.

绿线的控制和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实际，定期对城市1.

查

况的检

实施情

控制和

绿线的

对城市

04000

06220

检查

行政
13

式。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5.

纪处分；

给予党）中共党员（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4.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3.

追究；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或者责令辞职

责令停职反省、通报批评、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取消、责令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改

责令限期整、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2.

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调离工作、离岗培训、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1.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

，政府法制机构等、任免机关、监察机关、政府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为。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6.

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5.

的；

在行政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4.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3.

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2.

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1.

承担相应责任：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检查

的监督

和建设

化规划

地的绿

附属绿

1.检查责任：林业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对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的监督检查

进行检疫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给予技术

指导。

3.复查责任：依据规定，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法

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

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对单位

26000

06140

检查

行政
12

子项项目

担责方式追责情形责任事项
职权名称

编码

职权

类型

职权
序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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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任。 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

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自然资源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自然资源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

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

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犯党纪的工作人员（共产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14
行政

检查

06220

02000

对进出

保护区

的植物

种子、

苗木、

动植物

及其产

品的检

疫检查

1.检查责任：检查检疫站根据《宁夏回族自

治区六盘山、贺兰山、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条例》对运输、携带进出自然保护区的植

物种子、苗木、动植物及其产品进行检疫检

查。

2.处理责任：在检疫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

违反《植物检疫条例》行为的应当根据具体

情况，依照《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进行

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事

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检疫检查后，对未发现检疫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

料进行归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检疫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检疫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检疫检查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未按检疫处理规定，滥用职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等，依据过错与责

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

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

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3、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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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15
行政

确认

07A00

01000

古树、

名木的

确定及

死亡的

确认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县

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

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对名木情况进行现

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

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依法送达申请人。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决定进行日常监督检

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

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

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

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影响导致当事人受到损害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

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

益的；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

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

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总做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16
其他

类

10140

37000

城市易

地绿化

1.检查责任：林业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对

城市易地绿化建设批准及补偿费收取进行监

督检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

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等，



式。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5.

纪处分；

给予党）中共党员（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4.

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责任追究；

给予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3.

追究；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或者责令辞职

责令停职反省、通报批评、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取消、责令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改

责令限期整、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2.

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调离工作、离岗培训、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1.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按照各自权限

为。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6.

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5.

的；

在行政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4.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3.

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2.

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1.

取

偿费收

准及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给予技术

指导。

3.复查责任：依据规定，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法

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

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建设批

子项项目

担责方式追责情形责任事项
职权名称

编码

职权

类型

职权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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